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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徵聘專任研究助理簡章 

一、 職稱：研究助理（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比照大學講師聘任） 

二、 名額：1名。本職缺正取1名，得視成績增列候補1-2名，候用期間5個月。 

三、 性別：不限 

四、 上網公告期間：115年3月2日至115年6月2日止 

五、 資格條件：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具有國內外大學考古學相關研究所，獲碩士（含）以上學位畢業

者。 

(三） 具備「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4條資格條件，或考古相

關之工作經驗2年以上，有標本蒐藏管理及博物館經驗尤佳，請檢附

工作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時間及工作內容）。 

(四）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至33條規定不得任用之事者。 

六、 工作項目： 

(一） 考古學標本採集、分類整理、保存、維護等典藏工作。 

(二） 獨立進行考古學相關學術研究。 

(三） 協助建置標本蒐藏資料庫。 

(四） 考古學科普展示教育推廣。 

(五） 參與生命科學等展廳更新業務。 

(六） 其他有關本館活動之彙辦及交辦事項。 

七、 起聘日期：預計115年下半年，依實際徵聘流程狀況與進度決定。 

八、 意者請檢附下列資料，並依序裝訂： 

(一） 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提供居留證資料者須再附護照影

本（具退伍令或免役證明請檢附相關文件，無則免附）。 

(二） 履歷（請附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含學、經歷、特殊表現（得

獎或認證）、學術著作列表。 

(三） 碩士（含）以上學歷證件及最高學歷成績單影本，若為國外學歷證

件者，須另附本國駐外單位認證之學歷查驗證明和中文版翻譯公

證，面試時查驗學歷證件正本始予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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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碩士或博士論文。 

(五） 工作證明：與考古相關之工作證明。 

(六） 計畫書：就工作項目提供未來工作規劃與研究計畫。 

(七） 推薦函二封：請推薦人於截止日前，直接寄送人類學組（其中一封

來自論文指導教授）。 

(八） 發表相關研究論文。 

(九） 若具有雙重國籍，請附國籍聲明書（如附件）。 

(十）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或相當之英文檢定及格者尤佳，並檢附相關證書

影本。 

以上第（一）項至第（八）項文件均須備齊，否則視為不合格。 

九、 資料寄送及報名期限： 

(一） 報名期限：同上網公告期間（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報名）。 

(二） 郵寄方式：請於期限內檢附資料以掛號寄達「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人類學組啟」（地址：404023臺中市北區館前路1號），請於信封上註

明「應徵人類學組研究助理」，並電洽04-23226940分機323確認。 

(三） 承辦人員聯絡方式：04-23226940轉323曾小姐。電子郵件：d110@gs.

nmns.edu.tw。 

十、 甄審方式：初審由人類學組邀集相關專業人員組成初審小組，依書面資料

擇優選出數名候選人，通知來館參加第二階段之公開演講、面試及學組晤

談。 

十一、 其他： 

(一） 詳情請至本館網站：https://www.nmns.edu.tw。 

(二） 應徵所送資料如需退還個人證明文件，請附足資回郵及信封（請註

明退還徵才證明文件），未附者本館將逕行銷毀，以符合個人資料保

護原則。 

(三） 正、備取人員名單公告於本館網站，並於審查程序完成後書面通知錄

取人員報到，錄取人員無法依限報到服務者，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

人員遞補。 

(四） 倘應試人員均不符遴用需求，得予從缺。 

(五） 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mailto:d110@gs.nmns.edu.tw
mailto:d110@gs.nmns.edu.tw
https://www.nmn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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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聲明書 
 

茲就本人所擁有之外國國籍情形，聲明如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本人確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外國國籍之情事。 

□本人確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之外國（    國）國籍，（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件）。 

 
 

 聲明人 ：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地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